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8月2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8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8月 29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8月 2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369号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伟世先生。
召开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3年8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人，代表股份 43,669,5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62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43,550,52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6.61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人，代表股份118,98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454%。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1、《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599,80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4％，反对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64,2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0.147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897,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968％；反对 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7％；弃权 64,2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邬文昊、陈颖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12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6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天津证监局、天津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度天津辖区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

动时间为2023年9月5日（周二）15:10-16:40。
届时公司董事长李路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蒋桂洁女士，董事会秘书黄靓雅

女士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820 证券简称：桂发祥 公告编号：2023-035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3年度
天津辖区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判决或已撤诉。
●上市公司（含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山欧派木制品有限公司、江山花木匠家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花木匠公司”）为案件原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目前
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

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江山欧派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公告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
上的案件已全部判决或裁定。

二、已披露诉讼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期已公告案件的进展情况详见下表：

序
号

1

2

类
别

诉
讼

诉
讼

当事人

原 告/申
请人

江 山 欧
派 木 制
品 有 限

公司

江 山 欧
派 木 制
品 有 限

公司

被告/被申请
人

被告一：深圳
恒 大 材 料 设
备有限公司；

被告二：
深 圳 恒 大 材
料 物 流 集 团
有限公司；

被告三：
恒 大 地 产 集
团有限公司

被告一：深圳
恒 大 材 料 设
备有限公司；

被告二：
深 圳 恒 大 材
料 物 流 集 团
有限公司；

被告三：
恒 大 地 产 集
团有限公司

案由

票 据
付 款
请 求
权 纠

纷

买 卖
合 同
纠纷

诉讼请求

1、被 告 一 向 原 告 支 付 汇 票 金 额 53,235,103.59元以及利息（以 53,235,103.59元为基
数，自2021年11月3日起至款项全部清偿之
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
至2021年11月22日为108,170.77元）；2、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第 1项诉讼请
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全体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本案诉讼请求标的额合计为 53,343,274.36元。）

1、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
共计 37,797,807.50 元及相应的违约金 550,151.77元（违约金暂计至 2022年 1月 21日，
最终计算至被告一实际偿付之日止）；2、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第 1项诉讼请
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全体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本案诉讼请求标的额合计为 38,347,959.27元。）

受理或
立案时

间

2023-1-23

2022-11-8

涉 案
金 额
（ 万

元）

5,334.33

3,834.80

受理法院

由广东省
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
院转广州
市黄埔区
人民法院

由广东省
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
院转广州
市黄埔区
人民法院

案件进展情
况

目前已收到
《民事裁定
书》，按原告
撤回起诉处
理

目前已收到
《民事裁定
书》，按原告
撤回起诉处
理

3

4

诉
讼

诉
讼

江 山 花
木 匠 家
居 有 限

公司

江 山 欧
派 木 制
品 有 限

公司

被告一：上海
集 光 电 子 商
务有限公司；

被告二：
阳 光 城 集 团
投资控股（上
海）有 限 公
司；

被告三：
阳 光 控 股 有
限公司；

被告四：
林腾蛟

被告一：广州
恒 乾 材 料 设
备有限公司；

被告二：
恒 大 童 世 界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被告三：
广 州 恒 童 投
资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票 据
付 款
请 求
权 纠

纷

1、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 10,198,917.43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 10,198,917.43
元为基数，自款项应付日 2021年 11月 18日
起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四倍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15.4%标准计算，暂计至2021年11月29日为47,991.57元）；2、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
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请求判令全体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
告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本案诉讼请求标的额合计为 10,246,909元。）

1、被 告 一 向 原 告 支 付 汇 票 金 额 12,232,810.65元以及利息（以 12,232,810.65元为基
数，自 2021年 10月 30日起至款项全部清偿
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
算至2021年11月22日为30,089.32元）；2、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第 1项诉讼请
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全体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本案诉讼请求标的额合计为 12,262,899.97元。）

2021-12-15

2022-1-19

619.89
【注】

1,223.28

由浙江省
江山市人
民法院移
送上海市

杨浦
区人民法
院管辖

广东自由
贸易区南
沙片区人
民 法 院
（一审）；
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二审）

一审我司胜
诉，二审被
告二放弃缴
费，目前已
收到《判决
生效通知》，
一审判决生
效

一审我司胜
诉，二审被
告 撤 回 上
诉，一审判
决生效

备注：1、上表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2、上表案件起诉金额、涉案金额与
最终判决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未判决案件以起诉金额为准，已判决案件金额
以判决书列示的金额为准。

【注】该案件原涉案金额为 1,024.69万元，其中货款为 1,019.89万元，因被告
一于2022年3-4月期间向花木匠公司支付货款合计400万元。故花木匠公司于
2023年 4月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判令被
告一向花木匠公司支付货款619.89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

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由于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

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会积极做好诉讼相关工作，努力维护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告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民事起诉状、民事上诉状、撤诉申请书；
（二）受理案件通知书；
（三）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08 证券简称：江山欧派 公告编号：2023-065

债券代码：113625 债券简称：江山转债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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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73 证券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3）040号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023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水晶光电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熊波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东段2198号

0576-89811901
sjzqb@crystal-optech.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陶曳昕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东段2198号

0576-89811901
sjzqb@crystal-optech.com

002273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853,807,697.49
177,419,194.88
110,635,868.86
283,803,479.23

0.13
0.13

2.15%
本报告期末

10,441,985,660.61
8,161,746,815.04

上年同期

1,884,477,089.25
245,451,857.75
192,120,923.57
221,395,727.94

0.18
0.18

3.06%
上年度末

10,278,602,515.77
8,146,691,296.0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63%
-27.72%
-42.41%
28.19%

-27.78%
-27.78%
-0.9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59%
0.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深改哲新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林敏

台州市椒江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台州市椒江城市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陈建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范崇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79,746

持股比例

8.90%
5.28%
2.91%
2.33%
1.86%
1.38%

1.38%
1.13%
0.91%
0.76%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深改哲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一致行动人关
系。

陈建新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15,739,411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23,753,273.00
73,404,741.00
40,420,349.00
32,413,925.00
25,891,605.00
19,215,987.00

19,215,987.00
15,739,411.00
12,652,632.00
10,617,878.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19,418,70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质押

数量

97,850,000.00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基于全球化战略布局的考虑，为满足国际化业务发展需求，提升企业

竞争优势，公司拟以自有资金5万美元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COT（Singa⁃
pore），再由COT（Singapore）以自有资金1,000美元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
COTV（Singapore）。全资子公司COT（Singapore）注册资本拟定为5万美元，水晶光
电持股 100%；全资孙公司 COTV（Singapore）注册资本拟定为 1,000 美元，COT
（Singapore）持股100%。全资孙公司COTV（Singapore）成立后，拟以其为投资主体
在越南设立全资生产型公司COT（Vietnam），主要从事光学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
制造及加工、光学组立件、模组及解决方案业务。COT（Vietnam）注册资本拟定为
900万美元，计划投资总额为 4,500万美元[含用于实缴COT（Vietnam）的注册资

本）]，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与自筹资金，COTV（Singapore）持股100%。以上相关公
告披露于2023年3月24日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公司已在相应国家完成注册登
记，COT（Singapore）最终注册名称为COTC HOLDING PRIVATE LIMITED，COTV
（Singapore)最终注册名称为COTV HOLDING PRIVATE LIMITED，COT(Vietnam)
最终注册名称为COT VIETNAM CO., LTD。

2、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 Jaguar Land Rover Limited全球下一代EMA电气化
平台多个车型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多款W-HUD和AR-HUD定点通知书。根据定
点通知书约定，公司将为该平台多个车型开发并提供第三代和第四代多款W-
HUD和AR-HUD产品，并在 2025年至 2029年期间，由水晶光电根据买方的订单
需求，每年向 Jaguar Land Rover Limited及其关联公司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提供HUD产品的供货，生命周期内预计销售金额约为6亿元人民币，实际金
额以具体订单为准。以上相关公告披露与2023年5月6日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敏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3）038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3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的形式送达。会议于2023年
8月28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12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2名，其中7名董事以视频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
决。会议由董事长林敏先生主持，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3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公告编号：（2023）040号），详见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41
号）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73 证券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3）039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3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的形式送达。会议于2023年
8月28日下午15: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
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泮玲娟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熊波先生列席了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3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公告编号：（2023）040号），详见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我们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事会在提出本
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41
号）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我们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合法合规。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实
反映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73 证券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3）041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的规定，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21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采用竞价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72,943,889股，发
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3.01元，共计募集资金 2,249,999,995.89元，坐扣承销和保荐
费用 33,949,999.95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2,216,049,995.94元，已由主承销
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
减除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2,433,909.33元（不含税）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2,213,616,086.61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400
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应结余募集资金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差异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序号

A
B1
B2
C1
C2
D1=B1+C1
D2=B2+C2
E=A-D1+D2
F
G=E-F

金 额

221,361.61
165,810.85

2,770.00
32,524.57
1,639.24

198,335.42
4,409.24

27,435.43
27,435.4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

监会公告〔2022〕15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
10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湾新区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连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江西晶创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
年8月10日分别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月湖支行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鹰潭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2个定期存款账户和2个

通知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海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
月湖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
月湖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市分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市分
行

合 计

银行账号

1207021229200485006

1207021214200048351

19955101040024870
8110801014402257507
8110801022902512897
1506212029200175219

1506212014210006175

199251791477

203751987218

募集资金余额

9,327,238.08

30,000,000.00

25,604.08
40,853.96

100,000,000.00
571,448.88

58,000,000.00

3,606,728.07

72,782,393.96
274,354,267.03

备 注

活期

定期

活期

活期

定期

活期

通知存款

活期

通知存款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系通过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满足公司经营规

模持续增长带来的资金需求，通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来体现效益，故无法

单独核算效益。其他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1-6月

编制单位：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

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1. 智能终端用
光学组件技改
项目

2. 移动物联智
能终端精密薄
膜光学面板项
目

3. 补充流动资
金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合 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更）

否

否

否

募集资金
承 诺

投资总额

145,921.62

40,000.50

53,000.00

238,922.12

238,922.12

221,361.61

调整后
投 资

总额(1)

135,000.00

37,000.00

49,361.61

221,361.61

221,361.61

本年度
投

入金额

30,283.54

2,241.03

32,524.57
32,524.57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通知存款的方式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存放。

无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截至期末
累 计

投入金额(2)

124,939.38

24,034.43

49,361.61

198,335.42

198,335.42

截至期末
投 资

进度（%）(3) ＝(2)/(1)

92.55

64.96

100.00

89.60

89.60

32,524.57

198,335.42

项目达到预
定
可使用

状态日期

逐步达到可
使用状态

逐步达到可
使用状态

本年度
实

现 的 效
益

8,399.19

264.54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发生

重
大变化

否

否

否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627 公司简称：精智达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02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

措施，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敬请
广大投资者查阅。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精智达

股票代码

688627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彭娟

0755-21058357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清湖村富
安娜公司1号101工业园D栋1楼东

jzd@seichitech.com

证券事务代表

黄琳惠

0755-21058357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清湖村富
安娜公司1号101工业园D栋1楼东

jzd@seichitech.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本报告期末

1,001,361,542.16
649,742,905.95

本报告期
（1-6月）

247,413,268.22
34,553,241.82

21,355,539.82

45,520,442.72

5.56
0.49
0.49

11.17

上年度末

调整后

962,685,876.33
602,710,504.39

上年同期

调整后

213,329,661.31
20,648,997.14

17,802,423.36

-118,144,170.77

3.81
0.29
0.29
9.57

调整前

961,971,844.58
602,724,203.18

调整前

213,329,661.31
20,727,231.46

17,880,657.68

-118,144,170.77

3.82
0.29
0.29
9.5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02
7.8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5.98
67.34

19.96

不适用

增加1.75个百分点

68.97
68.97

增加1.6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张滨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24.78

持股
数量

17,474,715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7,474,715

35
不适用

不适用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17,474,715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无

深圳国中中小企业发展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深圳南山架桥卓越智能装备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石溪产恒集成电路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深圳市外滩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三亚市采希壹号私募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三行智祺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萃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偕远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7.42

7.16

5.92

4.78

3.81

3.74

3.42

3.21

3.19
深圳萃通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张滨担任深圳萃通执行事务合伙人，系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5,230,902

5,046,720

4,172,460

3,371,149

2,684,211

2,634,297

2,410,040

2,265,861

2,247,432

5,230,902

5,046,720

4,172,460

3,371,149

2,684,211

2,634,297

2,410,040

2,265,861

2,247,432

5,230,902

5,046,720

4,172,460

3,371,149

2,684,211

2,634,297

2,410,040

2,265,861

2,247,432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
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3-006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苏里主持，
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
项。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30日


